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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工程用高强度混凝土预制管桩技术规程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公路桥梁预应力混凝土管桩基础的地质勘察、技术要求、结构设计、施工、质量检测与验收等。

本文件适用于各等级公路桥梁预应力混凝土管桩基础。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700 碳素结构钢

GB/T 1499.2 钢筋混凝土用钢第二部分：热轧带肋钢筋

GB/T 5223.3 预应力混凝土用钢棒

GB/T 13476 先张法预应力混凝土管桩 

GB 50021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

GB 50119 混凝土外加剂应用技术规范

GB 50164 混凝土质量控制标准

GB 50202 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GB 50205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GB 50661 钢结构焊接规范

CJJ 166 城市桥梁抗震设计规范

JC/T 947 先张法预应力混凝土管桩用端板

JGJ 94 建筑桩基技术规范 

JGJ 106 建筑基桩检测技术规范 

JGJ/T 327 劲性复合桩技术规程

JGJ/T 330 水泥土复合管桩基础技术规程 

JGJ/T 406 预应力混凝土管桩技术标准

JTG C20 公路工程地质勘察规范

JTG D60 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

JTG/T 2231-01 公路桥梁抗震设计规范

JTG/T 3310 公路工程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规范

JTG 3362 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范

JTG 3363 公路桥涵地基与基础设计规范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预应力混凝土管桩 prestressed concrete pipe piles

采用离心和预应力工艺成型的圆环形截面的预应力混凝土桩（简称“管桩”）。桩身混凝土强度等级为C80及以上的管桩为高强混凝土（PHC）管桩，主筋配筋形式为预应力钢棒和普通钢筋组合布置的高强混凝土管桩为混合配筋混凝土（PRC）管桩。 


锤击法沉桩 pile driving by hammer
利用锤击设备将管桩打至土（岩）层设计深度的沉桩施工方法。


静压法沉桩 pile jacking
利用静压设备将管桩打至土（岩）层设计深度的沉桩施工方法。


植入法沉桩 pre-bored pile method
预先用钻机或其他成孔成桩设备在桩位处成孔并灌注填充料或采用搅拌、旋喷工艺后，随即选择沉桩设备将管桩打入、压入、振入或靠自重沉入的施工方法。包括旋挖植桩法、搅拌植桩法和静钻根植法等。


贯入度 penetration
用落锤锤击管桩一定击数后，管桩进入土（岩）层中的深度。


收锤标准 acceptance criteria
将桩端沉至设计要求时终止锤击的控制条件。

地质勘察
一般要求
地质勘察应详细调查工程场地周围环境，查明地层分布、岩土分类、工程特征、水文地质条件、水和土对管桩及连接件的腐蚀性，以评价桥位处管桩的适用性。

管桩基础地质勘察宜采用钻探与静力触探相结合的勘探方式。
静力触探用于桥梁工程的初步勘察阶段时，静力触探孔的布置、数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静力触探孔的布置应结合桥梁墩台的位置和地貌、地质单元，与其他勘探测试点沿桥梁轴线或其两侧交错布置，数量应能控制地层等重要地质界限，并满足基础工程的设计要求；
对中桥、大桥、特大桥，静力触探孔数量占勘探孔总数量的比例应符合表1要求；
桥梁工程初步勘察中静力触探孔比例
	桥梁类型
	勘探孔总数量
	静力触探孔比例

	
	工程地质条件简单
	工程地质条件较复杂或复杂
	

	中桥
	2~3
	2~4
	1/3~1/2

	大桥
	3~6
	5~8
	1/4~1/2

	特大桥
	≥6
	≥8
	1/4~1/2


桥梁工程初步勘察中静力触探孔比例（续）
	大桥、特大桥的勘探点数量尚应根据桥梁规模确定，规模大者宜取大值，规模小者宜取小值。
当静力触探孔与钻孔交替布置时，大桥、特大桥的勘探点间距不应大于300m。

每座中、大、特大桥梁应布置不少于1个控制性钻孔。


静力触探用于桥梁工程的详细勘察阶段时，静力触探孔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工程地质条件简单时，静力触探孔宜与钻孔沿桥梁轴线或其两侧隔墩交替布置；
工程地质条件较复杂时宜与钻孔逐墩交替布置；
工程地质条件复杂时，应结合现场地质条件及基础工程设计要求确定静力触探孔及钻孔的数量。
采用标准贯入试验需符合下列规定:
勘探孔深度范围内的每一土层均应进行标准贯入试验，其中遇中密-密实砂层、硬塑-坚硬粘性土层、残积土层及全风化岩层时，宜沿深度方向每2m测试一次，拟作为桩端持力层的土(岩)层宜每1m测试一次;
在拟作为桩端持力层的土(岩)层中进行标准贯入试验时，当锤击数已达到50击而贯入深度不足30cm时，可终止试验。
勘探孔深度应符合下列要求:
达到设计桩端平面以下3~5倍桩径，且不小于3m；
外径不小于800mm时，达到设计桩端平面5m以下深度；
持力层中存在软弱夹层时，穿透夹层；
当遇断层破碎带时，钻穿断层破碎带进入相对稳定土层不小于4m；
对膨胀土、遇水易软化岩石以及沉桩破坏岩土结构性且不易恢复的岩土层，达到桩端平面以下不小于10m。

重要工程(设计安全等级为一级)场地应进行静力触探和钻探对比试验。
勘察报告
管桩基础地质勘察报告应符合GB 50021、JTG C20的规定，并根据任务要求、勘察阶段、工程特点和地质条件等情况编写。
拟采用桥梁管桩的场地，岩土工程勘察报告应包含以下内容：
工程概况、场地位置及运输条件、地形地貌的描述；
对场地的不良地质现象、如孤石、坚硬夹层、岩溶、土洞、构造断裂的分布及成因，岩土坡面对桩端稳定性的影响等，有明确的判断结论；
场地地下水和地基土对管桩及连接接头腐蚀性评价的结论；
静力触探成果应包括实测贯入曲线；
当桩端持力层为残积土、软岩及非饱和黏性土时，应对持力层遇水软化的影响进行评价；
抗震设防区地震烈度、以及可液化土层的分布和判定资料；
提出选择桩端持力层、沉桩可行性的建议；
给出不同施工方式下的桥梁管桩的侧摩阻力特征值和端阻力特征值，预估单桩竖向承载力特征值及其变形特征；
工程场地对管桩使用的适用性及挤土效应评价，并提出相应的使用建议；
沉桩对周边环境影响的评价。
技术要求
一般要求 
管桩应按经规定程序批准的设计文件和本文件制造。

材料要求
桥梁管桩的混凝土质量应符合现行《混凝土质量控制标准》GB 50164和《先张法预应力混凝土管桩》GB/T 13476的有关规定，性能指标应按现行《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范》JTG 3362的有关规定取值。
桥梁管桩应采用预应力混凝土用低松弛螺旋槽钢棒，其质量及性能指标应符合现行《预应力混凝土用钢棒》GB/T 5223.3中的有关规定；
桥梁管桩用普通钢筋应采用HRB400钢筋，其质量应符合现行《钢筋混凝土用钢第二部分：热轧带肋钢筋》GB/T 1499.2中的相关规定，性能指标按现行《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范》JTG 3362取值；
桥梁管桩用端板应采用不低于Q235B的钢板，其性能应符合现行《先张法预应力混凝土管桩用端板》JC/T 947的有关规定，不得采用铸造工艺生产的端板；
桩套箍的力学性能应符合现行《碳素结构钢》GB/T 700的有关规定。
结构设计
一般规定
桥梁管桩应根据承载力和变形控制的要求进行下列计算或验算：
单桩承载力验算；
桩身截面强度验算；
桩身抗裂验算；
桩基沉降计算。
桥梁管桩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时，其作用效应组合应按现行《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JTG D60规定采用，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单桩竖向抗压承载力和水平承载力计算应采用作用效应频遇组合和偶然组合，作用组合表达式中的频遇值系数和准永久值系数均应取1.0，汽车荷载应计入冲击系数；
桩身强度验算应采用作用效应基本组合和偶然组合；
桩身抗裂验算应采用作用效应频遇组合和准永久组合；
桩基沉降计算时，基础底面的作用效应应采用准永久组合效应，考虑的永久作用不包括混凝土收缩及徐变作用、基础变位作用，可变作用仅指汽车荷载和人群荷载。
桥梁管桩宜按弹性桩进行设计，其桩身内力和变形可按《公路桥涵地基与基础设计规范》JTG3363附录L或其他可靠方法进行计算。
同一群桩基础中，桥梁管桩应选取所受作用效应最不利单桩进行验算，同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不宜采用直径不同、壁厚不同和型号不同的桥梁管桩；
应避免同时采用摩擦桩和端承桩；
桥梁管桩桩端宜处于同一土层，桩端深度不宜相差过大。
桥梁管桩应通过单桩静载试验确定单桩极限承载力，单桩竖向抗压承载力特征值是单桩极限承载力标准值的一半。
桥梁管桩位于地质情况复杂、土质不均匀、承载力较差的地基上，或相邻跨径差别悬殊而需计算沉降差以及跨线桥净高需预先考虑沉降量时，应计算其沉降。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桥梁管桩，当桩周土层产生的沉降超过基桩的沉降时，桩顶作用力计算时应计入桩侧负摩阻力：
桩穿越较厚松散填土、自重湿陷性黄土、欠固结土、软土及液化土层进入相对较硬土层时；
由于降低地下水位，使桩周土有效应力增大，并产生显著压缩沉降时。
桥梁管桩的抗震设计除应符合本规程外，尚应符合现行《公路桥梁抗震设计规范》JTG/T2231-01和《城市桥梁抗震设计规范》CJJ 166的有关规定。
桥梁管桩的耐久性设计除应符合本规程外，尚应符合现行《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范》JTG 3362和《公路工程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规范》JTG/T 3310的有关规定。
受力计算
管桩与承台连接时，承台作用于桩顶的竖向力、水平力计算应符合JGJ/T 406中5.2.1的规定。
管桩单桩承载力验算应符合JGJ/T 406中5.2.2的规定。
管桩基础应通过单桩竖向抗压静载试验确定单桩竖向抗压承载力,试验应符合JGJ 106的规定，单桩竖向抗压承载力特征值的确定应符合 JGJ/T 406中5.2.4的规定。
管桩单桩水平承载力特征值应通过现场水平载荷试验确定，试验应符合JGJ 106的规定。
对于轴心受压的管桩基础，桩身混凝土强度验算应符合JGJ/T 406中5.2.6的规定。
对于偏心受压管桩，正截面受压承载力验算应满足JGJ/T 406中5.2.7的规定，计算偏心受压管桩正截面受压承载力时，可不考虑偏心距的增大影响，管桩偏心受压时的承载力取值应满足JGJ/T 406中附录 B的规定。
管桩桩身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斜截面受剪承载力计算、受剪截面应符合JGJ/T 406的规定。
管桩基础桩身抗裂验算时，荷载效应标准组合下混凝土不应产生裂缝。
管桩基础的沉降计算应符合JGJ94、JTG 3363的规定，相邻墩台间不均匀沉降差值(不包括施工中的沉降)不应大于5mm。
抗震设计
桥梁管桩抗震设计时应取以下各种作用效应的最不利组合，作用效应的组合系数应取1.0：
永久作用，包括结构重力（恒载）、预应力、土压力、水压力；
地震作用，包括地震动作用、地震土压力、动水压力等。
桥梁管桩地震作用下的作用效应应按以下规定取值：
E1 地震作用下，桥梁管桩的内力设计值应取用E1 地震作用计算结果；
E2 地震作用下，当桥梁墩柱未进入塑性工作范围时，与其对应的桥梁管桩的内力设计值可取用E2 地震作用计算结果；当桥梁墩柱进入塑性工作范围时，与其对应的桥梁管桩应作为能力保护构件进行设计，桥梁管桩的内力设计值应取与墩柱塑性铰区域截面超强弯矩所对应的弯矩、剪力和轴力值；
采用减隔震设计的桥梁，桥梁管桩可只进行E2 地震作用下的抗震计算，桥梁管桩的内力设计值应取用E2 地震作用计算结果。
构造设计
桥梁管桩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应满足《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范》JTG 3362的相关规定。
桥梁管桩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群桩的布置可采用对称形、梅花形或环形；
桩端处的中距不应小于桩径的3倍，对软土地基宜适当增大；振动沉入砂土里的桩，桩端处的中距不应小于桩径的4倍；
边桩或角桩外侧与承台边缘的距离，桩径小于或等于1m时，不应小于0.5倍桩径；桩径大于1m时，不应小于0.3倍桩径且不应小于500mm。
植入法管桩的外芯厚度宜为50mm～200mm。
管桩连接构造
管桩上下节拼接应符合JGJ/T 406中5.3.8的规定。
管桩桩尖应符合JGJ/T 406中5.3.9的规定。
管桩顶部与承台连接处的填芯混凝土应符合JGJ/T 406中5.3.10的规定。
管桩与承台连接需符合下列规定:
管桩桩顶嵌入承台内的深度宜为50mm～100mm；

采用桩顶填芯混凝土内插钢筋与承台连接，对于没有截桩的桩顶，可采用桩顶填芯混凝土内插钢筋和在桩顶端板上焊接钢板与钢筋相结合的方式；

对于受压桩，连接钢筋配筋率按桩外径实心截面计算不小于0.6%，数量不少于6根，连接钢筋插入管桩内的长度与桩顶填芯混凝土深度相同，锚入承台内的长度不小于35倍钢筋直径,入承台内的连接主筋可做成喇叭形(与竖直线夹角大约为15°)。

桥梁管桩顶部与承台连接处的混凝土填芯应符合下列规定：
填芯混凝土深度不应小于3倍桩径且不应小于1.5m；对于桩顶承担较大水平力的桩，填芯混凝土深度应按计算确定，且不得小于6倍桩径并不得小于3m；
填芯混凝土强度等级应比承台提高一个等级，且不应低于C30，应采用无收缩混凝土或微膨胀混凝土。混凝土限制膨胀率和限制干缩率的测定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外加剂应用技术规范》GB 50119的有关规定执行。
管腔内壁浮浆应清除干净，并刷纯水泥浆。填芯混凝土应灌注饱满，振捣密实，下封层不得漏浆。
耐久性设计

管桩结构的耐久性应根据设计使用年限、JTG 3362中的环境类别规定以及水、地基土对钢、混凝土腐蚀性的评价进行设计。
管桩基础应减少接桩数量，接头宜位于非污染土层中:位于污染土层中的桩接头，接桩钢零件应涂刷防腐蚀耐磨涂层或增加钢零件厚度，也可采用热收缩聚乙烯套膜保护。
桩身涂刷防腐蚀涂层的长度，应大于污染土层的厚度;当管桩的表面涂有防腐蚀涂料时，在估算单桩承载力时，可不计入土层范围内的桩侧阻力。
管桩基础施工

 一般规定

管桩基础施工应符合JGJ/T 406的规定。

管桩基础施工前的准备工作应符合JGJ/T 406中8.1.1和下列规定：

向现场施工作业人员做安全技术交底；

场地完成三通一平、排水畅通，并满足施工所需的地面承载力； 

选定性能满足设计技术要求的沉桩设备；

管桩及所需材料按计划分批进场且验收合格。

管桩基础施工前，应提供JGJ/T 406中8.1.2规定和下列资料：

拟建场地的工程地质、水文地质资料； 

经审查批复的施工图设计文件；

现场的试桩资料或附近类似桩基工程的经验资料。

沉桩施工应实行首件工程制，以校核收锤标准或终压值以及沉桩设备、工艺参数等。

锤击法和静压法沉桩宜适用于淤泥、淤泥质土、黏性土、粉土、砂土、碎石土、全风化岩和强风化岩等地层。锤击法或静压法沉桩时，当桩位位于坡顶时，桩位外边缘应距坡顶边缘不小2.0米，且应做好相应监测防护措施。

沉桩施工中如发现实际地质情况与勘测报告有较大偏差，应补充钻探。

沉桩施工过程中，当桩身垂直度偏差超过0.5%时，应找出原因并做纠正处理；沉桩后，不应用移动桩架的方法进行纠偏。

沉桩施工时，管桩连接和沉桩过程应有完整的施工记录。

当场地中存在难以穿透的硬夹层，锤击法或静压法沉桩困难，或不宜出现挤土效应时，可采用植入法沉桩。

管桩基础在正式施工前应进行试桩，试桩应符合下列规定：

试桩数量结合地质情况确定，同一条件下的试桩数量不小于桩总数的1%，且不少于3根； 

试桩的规格、长度及地质条件具有代表性；

试桩选在地质勘探孔附近；

施工工艺、施工设备、施工条件与工程桩施工相一致； 

试桩测试单桩极限承载力。

沉桩的控制深度应根据地质条件、贯入度、压桩力、设计桩长、标高等因素综合确定。当桩端持力层为黏性土时，应以标高控制为主，贯入度、压桩力控制为辅；当桩端持力层为密实砂性土时，应以贯入度、压桩力控制为主，标高控制为辅。

遇下列特殊情况之一时应暂停沉桩：

压桩力或沉桩贯入度突变； 

沉桩入土深度与设计要求差异大；

实际沉桩情况与地质报告中的土层性质明显不符； 

桩头混凝土剥落、破碎，或桩身混凝土出现裂缝或破碎； 

桩身突然倾斜、移位或有严重回弹；

地面明显隆起、邻桩上浮或位移过大； 

沉桩过程出现异常声响；

压桩不到位，或总锤击数超过2500击、最后1m沉桩锤击数超过300击。 

沉桩完成后应采取有效措施封住管口，送桩遗留的空洞应立即回填或覆盖。
起吊、运输和堆放

管桩起吊、运输应符合GB/T 13476中第 9 章和 JGJ/T 406中8.2的规定。

场地条件许可时，宜单层堆放，需叠层堆放时，外径700mm 及以上的管桩不宜超过2层，外径700mm以下的管桩不宜超过3层，垫木支承点应在同一水平面上，底层最外缘管桩的垫木处应用木楔塞紧。

管桩应按不同规格、长度及施工分类堆放，严禁混堆。

锤击法

锤击法施工应符合JGJ/T 406中8.5的规定。

桩帽、桩垫及锤垫的设置需符合下列规定： 

桩帽应具有足够的刚度、强度和耐打性；

桩帽为圆筒形，尺寸与管桩直径相匹配，筒体深度宜取350mm～400mm，内径比管桩外径大20mm～30mm，不应使用过渡性钢套，不应用大桩帽打小直径管桩；

桩帽与桩头之间设置桩垫，桩垫可采用硬纸板、棕绳、胶合板等材料制作，厚度均匀一致，压实厚度为120mm～150mm，打桩期间经常检查，及时更换；

桩帽上部与打桩锤之间设置锤垫，锤垫可选用胶皮垫、布轮、棕绳等弹性较好的材料，其厚度为150 mm～200 mm，均匀平整，锤垫上、下钢压板的厚度不小于40 mm，锤垫失去弹性、 钢压板发生倾斜或呈锅底形时，锤垫及时更换。

对于PHC管桩，沉桩总锤击数不宜超过2500击，最后1m沉桩锤击数不宜超过300击。

收锤标准应根据工程地质条件、单桩承载力特征值、桩规格及入土深度、打桩锤规格及冲击能 量、桩端持力层性状及桩尖进入持力层深度、最后1m～3m的每米沉桩锤击数等因素综合确定。

当以贯入度控制时，最后贯入度不宜小于30 mm/10击。最后贯入度宜连续测量3次，每一阵贯入度逐次递减即可收锤。当持力层为较薄的强风化岩层且下卧层为中、微风化岩层时，最后贯入度不应小于25 mm/10击，此时宜量测一阵锤的贯入度，若达到收锤标准即可收锤。

静压法

静压法施工应符合JGJ/T 406中8.4的规定。

试压桩完成后应提供压桩全过程记录、桩身混凝土经抱压后完整性的检查检测资料、压桩机整体运行情况、桩接头形式及接头施工记录、复压资料、出现异常情况的详细记录等信息资料。

静压法沉桩速度不宜大于2m/min。

终压控制标准应符合JGJ/T 406中8.4.11的规定。

当无类似工程施工经验时，对选择持力层的管桩基础，除持力层作为定性控制外，终压标准可按照下列要求选取，实际终压标准根据试桩结果确定：

当6m≤L≤9m时，终压力值可取桩的竖向抗压承载力设计值的2.8倍～3.2倍，终压次数为3次～5次；

当9m＜L≤16m时，终压力值可取桩的竖向抗压承载力设计值的2.2倍～3.0倍，终压次数为3次；

当16m＜L≤25m时，终压力值可取桩的竖向抗压承载力设计值的2.0倍～2.4倍，终压次数为 2次～3次；

当L＞25 m时，终压力值可取桩的竖向抗压承载力设计值的2.0倍，终压次数为1次～2次； 当桩周土为黏性土时，终压力值则可取桩的竖向抗压承载力设计值的1.7倍～1.9倍，终压次数为1次～2次。

植入法

当采用搅拌或旋喷法植入管桩时，施工应符合JGJ/T 327、JGJ/T 330的规定。

当采用钻孔等成孔工艺植入管桩时，成孔工艺应符合JGJ 94的规定。

灌入的填充料可选用细石混凝土、水泥砂浆、水泥土。水泥砂浆强度宜大于M15，细石混凝土强度宜大于C20，水下灌注混凝土等级须提高一个等级。

填充料灌注终止位置应保证植桩后含水泥的浆液溢至设计桩顶标高。

管桩的植入应和填充料灌注保持连续，植桩应在桩端水泥浆初凝前完成。

管桩的植入施工宜采用静压或打入法，植入时应以控制桩长与设计标高为主，终压值或贯入度控制为辅。

当选择打入方法进行预制桩植入时，收锤标准宜比锤击法沉桩适当放宽，实际收锤标准应根据试桩确定。

接桩与截桩
桥梁管桩应避免在桩端接近密实砂土、碎石、卵石等硬土层时进行接桩。
桥梁管桩的接长宜采用桩顶端板圆周坡口槽焊接或机械连接。焊接宜采用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电弧焊；当天气晴朗无风或采取可靠的技术措施后，也可采用手工电弧焊。
桥梁管桩焊接接桩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5、《钢结构焊接规范》GB 50661的相关规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要求：
入土部分桩段的桩头宜高出地面1.0m;
下节桩的桩头处宜设置导向箍或其他导向措施。接桩时，上、下节桩段应保持顺直，错位不超过2mm；逐节接桩时，节点弯曲矢高不得大于1/1000桩长，且不得大于20mm；
上、下节桩接头端板坡口应洁净、干燥，且焊接处应刷至露出金属光泽；
手工焊接时宜先在坡口圆周上对称点焊4点～6点，待上、下节桩固定后拆除导向箍再分层焊 接，焊接宜对称进行；
焊接层数不得少于2层，内层焊碴应清理干净后方能施焊外层，焊缝应饱满连续；
手工电弧焊接时，第一层宜用Φ3.2mm电焊条施焊，保证根部焊透。第二层可用粗焊条，宜采 用 E43 型系列焊条；采用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时，焊丝宜采用ER50-6型；
桩接头焊好后应进行外观检查，检查合格后必须经自然冷却，方可继续沉桩。自然冷却时间应不少于8分钟，采用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时不应少于3分钟。严禁浇水冷却，或不冷却就开始沉桩；
桩身接头焊接外露部分应做防锈处理。
桥梁管桩采用机械连接方式接桩时，其间隙应采用沥青填料填满，并应符合相应机械连接方式操作要求的规定，固定牢固、可靠。
管桩截桩应采用锯桩器，严禁采用大锤横向敲击截桩或强行扳拉截桩。
质量检测与验收

一般规定

管桩基础质量检测应按施工前、施工过程和施工后三个阶段进行。

质量检测与验收应符合JGJ/T 406、GB/T 13476的规定。

桥梁管桩进行单桩承载力试验时的休止时间应符合下列规定：

对砂土、卵石土场地，不应少于7d；

对粉土场地，不应少于10d；

黏性土场地，非饱和时不应少于15d，饱和时不应少于25d。

桥梁管桩的质量检验应包括管桩产品质量检验、沉桩过程质量检验和成桩检验。

施工前检测

沉桩施工前，应对成品桩的规格与型号、尺寸偏差、外观质量、配筋、混凝土强度、抗弯性能、堆放及桩身破损情况等进行检测，破损或开裂的管桩不应使用。

应按照设计图纸要求，根据产品合格证、运货单及管桩外壁标志，对管桩的规格和型号进行逐项、逐根检查。施工工艺对龄期有要求时，应核查龄期。

管桩的尺寸偏差和外观质量抽检数量不应少于管桩总节数的2%，且不得少于2节，尺寸允许偏 差、外观质量检测方法和检测结果应符合GB/T 13476、JGJ/T 406的规定。

管桩钢筋配置抽检应对钢棒数量和直径、螺旋筋直径和间距、螺旋筋加密区的长度以及钢筋混凝土保护层厚度进行检测，每个检验批次抽检桩节数不小于2节，检测结果应符合GB/T 13476的规定， 同一检验批中，仍有不合格的管桩时，该检验批的管桩不准使用。

管桩混凝土强度、抗弯性能的抽检应符合GB/T 13476的规定。

施工过程检测

沉桩施工过程中应进行下列项目的检查和检测： 

桩的定位及沉桩就位前的复测；

桩身垂直度检测；

管桩连接质量检测；

收锤（终压）监控；

沉桩记录；

桩挤土效应监测；

沉桩对周围环境影响的监测等。

桩位经施工单位放线定位后，监理人员应进行桩位复核。在沉桩过程中，应随时注意桩位标记的保护，防止桩位标记发生错乱和移位。对于大承台群桩基础四周边缘的基桩，宜待承台内其他桩全部打完后重新定位，再沉桩。

桩身垂直度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首先应检查第一节桩定位时的垂直度，当垂直度偏差不大于0.5%时，方可开始沉桩；

测量桩身垂直度可用吊线锤法，需送桩的管桩桩身垂直度可利用送桩前桩头露出自然地面1.0～1.5m时测得的桩身垂直度作为该成桩的垂直度；

在沉桩过程中，应随时注意保持送桩器和桩身的中心线在同一直线上；

沉桩后的最终桩身垂直度允许偏差为1%。

桩连接质量控制应符合GB 50205、GB 50661的规定和下列要求： 


焊接工艺应检查焊条质量和直径、焊接所用的时间、焊完后的停歇时间。

焊缝应符合二级焊缝要求，并应对接头总量10%的焊缝进行探伤检测。

机械连接接头应检查接头零部件的数量、尺寸、连接销的方位、接头啮合后的状况。

施工过程中对周边环境影响的监测应符合JGJ/T 406中9.1.4的规定。

沉桩记录应齐全、真实、清楚，并符合JGJ/T 406中9.1.5的规定。

挤土穿过或进入密实的砂土、密实的粉土或超固结粘性土可能产生挤土效应造成桩身上浮时，应监测单桩沉桩完成时的桩顶标高和全部工程桩沉桩完成后的桩顶标高，监理单位对该项监理应旁站。

施工后检测

管桩施工完成后，应对管桩基础的桩顶标高、桩位偏差、桩身完整性、单桩承载力等进行检测。

桩顶标高检测结果应符合GB 50202的规定，桩位允许偏差应符合表2的规定。

管桩桩位的允许偏差单位为毫米

	项目
	允许偏差

	承台桩数为2～4根的桩
	100

	承台桩数为5～16根的桩
	周边桩
	100

	
	中间桩
	150

	承台桩数多于16根的桩
	周边桩
	150

	
	中间桩
	250


管桩施工完毕后，应对单桩承载力和桩身完整性进行检测，承载力检测按不少于总桩数的2%且不少于2根进行抽样检测,完整性按100%进行检测，检测方法和结果评价应符合JGJ 106的规定。

对新近回填、产生负摩阻力或桩顶高于设计桩顶工程进行承载力检测时，宜消除回填土层、产生负摩阻力土层和设计桩顶以上土层侧阻力对承载力的影响，或在确定承载力时扣除其正侧阻力对承载力的影响。
工程验收

管桩的桩顶标高、桩位偏差和桩身垂直度的验收应符合JGJ/T 406中9.2.1的规定。

工程验收时应提供下列资料： 

管桩的出厂合格证、产品检验报告；

管桩进场验收记录；

管桩送检的破坏性试验报告

桩位测量放线图，包括桩位复核签证单；

工程地质勘察报告；

图纸设计变更单；

沉桩施工记录汇总，包括桩位编号图；

沉桩完成时桩顶标高、复打（压）后桩顶标高及开挖完成后桩顶标高；

管桩接桩隐蔽验收记录；

沉桩工程竣工图（桩位实测偏位情况、补桩位置、试桩位置）；

质量事故处理记录；

试沉桩记录；

桩身完整性检测和承载力检测报告；

管桩施工措施记录，包括孔内混凝土灌实深度、配筋或插筋数量、混凝土试块强度等记录；管桩桩头与承台的锚筋，边桩离承台边缘距离等记录。
工程验收应符合GB 5020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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